東吳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附表2

面試（主修）曲目表

填表說明：
1. 請打字列印，或正楷填寫。
2. 所有作者必須姓與名同列，並註明生卒年。
3. 考試曲目如非原著，請註明改編者。
4. 此表請於術科面試當天報到時繳交。

	報考序號
	

	姓    名
	

	報考組別
	□ A組（作曲及敲擊樂組）：演奏樂器               
主修敲擊樂者不需填寫演奏樂器，但應另附樂器清單。

	
	□ B組（演奏組）：主修樂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面  試  曲  目

	作曲家(含生卒年)
	曲    目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註：若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。
